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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10 证券简称：巍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04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浙江巍华新材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投资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最终金额以实际出资及工商备案为准）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能否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存

在不确定性，成立后在实际运营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所带来

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巍华新材”或“公司” ）在氟化工产业链、

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布局，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巍华新材投

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一）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巍华新材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财富广场6幢802室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5、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投资总额 投资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巍华新材 10,000万元 100% 货币出资 自有资金

以上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

（二）公司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协议。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设立浙江巍华新材投资有限公司，将聚焦于氟化工产业链、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实

现公司更广泛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助推公司实现长期发展战略及目标。 此次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 能否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存在不确

定性。全资子公司成立后在实际运营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所

带来的风险，公司将积极关注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及时跟进项目进展，并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

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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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月

20日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月23日在公司301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及

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江伟先生召集主持，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在氟化工产业链和新兴产业领域上的布局， 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巍华新材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关于拟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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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1月17日分别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 会议于2025年1

月22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当参与表决监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

监事7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收购云

南云天化大为制氨有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收购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

子公司云南云天化大为制氨有限公司6.1117%股权。

（二）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云南省安宁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暂定

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三）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定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

案》。

（四）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度）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现金分红规划》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分红机

制，维护了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五）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

案》。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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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董事参与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2025年1月17日以送达、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 会议于2025年1

月22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当参与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10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收购

云南云天化大为制氨有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运营管控水平，整合产业资源，提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

润水平， 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收购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为焦化” ）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云天化大为制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制

氨” ）6.1117%股权。

大为制氨为公司持股93.8883%的控股子公司，现有年产58万吨合成氨生产装置一套、

年产43万吨尿素生产装置一套，除自产尿素外，为公司磷肥产业提供合成氨原料。 大为制

氨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经营及资产负债情况 2023年（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9,881.18 257,967.68

净资产 142,621.46 172,710.04

营业收入 229,980.76 156,529.88

净利润 34,819.27 29,815.96

资产负债率 35.14% 33.05%

2024年12月26日， 大为制氨另一股东大为焦化在云南省产权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公

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大为制氨6.1117%股权。大为焦化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和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转让标的进行评估，以2024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转让标的评估

值为13,995.37万元（已经有权的评估备案机构备案）；转让底价为13,995.37万元，挂牌日

期为2024年12月26日至2025年1月23日；挂牌期满，如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

方，则该意向受让方被确定为受让方；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

取网络竞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同等条件下，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

鉴于公开摘牌过程的竞争性， 本次参与公开摘牌事项能否成功以及最终交易价格均

存在不确定性；若实际竞价过程中，价格超过公司设定的审批上限，公司将停止摘牌，不继

续参与竞价，不排除公开摘牌失败的风险；如能成功收购，大为制氨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本次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云南省安宁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暂定

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新公司在公司现有装

备技术中心基础上，整合区域企业的设备检维修业务、人员等资源，打造集“装备管理+物

资采购+维检服务” 为一体的专业技术平台，有利于提升公司检维修业务的技术水平和专

业化管理水平，有效保障公司生产装置“安稳长满优” 运行。

（三）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定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

案》。

（四）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24-2026年度）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同日披露的《云南云天化

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现金分红规划》。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

议案》。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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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次回购的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

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月2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的名称和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月20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1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432,840,263 8.44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2,746,529 2.78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72,385,170 1.41

4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40,710,000 0.79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37,163,978 0.72

6

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凡益多策略与时偕行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0,000,000 0.59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

28,259,938 0.55

8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6,723,555 0.52

9 秦皇岛宏兴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2,616,689 0.44

10 Citibank,�National�Association 21,830,100 0.43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月20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数的比例（%）

1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432,840,263 8.51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2,746,529 2.81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72,385,170 1.42

4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40,710,000 0.8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37,163,978 0.73

6

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凡益多策略与时偕行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0 0.59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28,259,938 0.56

8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6,723,555 0.53

9 秦皇岛宏兴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2,616,689 0.44

10 Citibank,�National�Association 21,830,100 0.43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 �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5-018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推进高等教育谅解备忘录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备忘录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后续若有正式合作协议签署，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备忘录的签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一、概述

为积极响应国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号召，弘扬万隆会议团结友谊合作精神，将中

印尼的科技文化交流根植于印尼当地，促进印尼的教育发展与繁荣，创造中国印尼科技文化合作与交流

的亮点模式，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 或“公司” ）与印尼Universitas� Nahdlatul�

Ulama� Yogyakarta（以下简称“UNU� Yogyakarta” ）基于双方科技文化的合作交流的互惠互利原

则，于2025年1月22日在中国湖北省格林美（荆门）城市矿产资源循环产业园共同签署了《关于合作推

进高等教育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 依据备忘录，格林美将与印尼UNUYogyakarta大

学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产业应用、ESG价值等领域展开合作，让中国的科教服务印尼，进一

步推动中国印尼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备忘录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

签署备忘录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

经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方介绍

合作方名称：Universitas� Nahdlatul� Ulama� Yogyakarta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10�日

负责人：Widya� Priyahita� Pudjibudojo

地址：Jl.� Ringroad� Barat,� Dowangan,� Banyuraden,� Kec.� Gamping,� Kabupaten� Sleman,�

Daerah� Istimewa� Yogyakarta� 55293,� Indonesia

印尼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UNU� Yogyakarta位于印尼日惹

特区，是一所伊斯兰民族大学，UNU� Yogyakarta的战略：创新、数字化、合作、专业化和全球化，促进创

新、数字化进步、战略合作、良好治理和全球影响力。UNU� Yogyakarta旨在成为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和

一所领先的机构，在印尼和全球层面培养各个战略领域的顶尖专业人才。UNU� Yogyakarta强调专业卓

越，为毕业生在商业、政府和国际机构中担任有影响力的职位做好准备，旨在成为人才磁石，通过有竞争

力的奖学金、职业发展计划和国际视野吸引顶尖学生、讲师和合作者。

UNU� Yogyakarta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UNU� Yogyakarta具有良好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

三、备忘录主要内容

甲方：Universitas� Nahdlatul� Ulama� Yogyakarta

乙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合称“双方” ，且各称“各方” ）

1、合作领域

结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同意在以下领域进行合作：

1.1人才培养

（1）乙方愿意为学生在甲方继续学习或到中国留学提供奖学金（每年30万美元）。

（2）双方合作开发联合学术项目（学位项目和非学位项目）。

（3） 甲方愿意推荐本校本科毕业生至印尼政府一格林美一中南大学联合培养硕士项目来华留学，

并为乙方来校招生人员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及宣讲场所。

（4）乙方愿意对甲方冶金学院的发展提供教师资源，以提升甲方冶金学院的教育水平。

（5）乙方投资的GEM一ITB一CSU联合实验室可作为甲方冶金学院教师与学生的研究实习基地。

乙方愿意资助甲方冶金学院教师到格林美在中国的国家能源金属资源与新材料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

技术中心以及中南大学访学与研究，提升冶金学院教师的水平，推动甲方与中国大学、国家研究平台之

间交流合作。

（6）乙方愿意为甲方冶金学院教师来中国大学与公司国家工程技术研究平台提供短期访问与研究

的机会，并提供全额经费资助；为甲方冶金学院老师参加全球学术会议提供全额国际旅费资助。

1.2基础设施建设

乙方同意为甲方冶金学院的建设进行支持，同意帮助甲方进行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1.3实习与就业

（1）甲方优先推荐优秀毕业生加盟乙方下属控股子公司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为乙方人事

部门到甲方校园中进行就业宣讲、面试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及场所。

（2）乙方及下属控股子公司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愿意接纳并提供优质岗位给甲方毕业生就

业。

1.4联合研发与创新

双方将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将在矿产资源开发、冶金技术、新能源材料开发、资源循环利用与绿色技

术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2、实施

双方应指定代表监督本备忘录的实施并协调其职权范围内的活动。 定期举行会议和磋商， 回顾进

展，应对挑战，探索新的合作机遇。

双方在各自HIGHLIGHTS区域挂牌“UNU� Yogyakarta-GEM中印尼产学研战略合作体” ，互相

宣传为“产学研战略合作体” 。

3、财务协议

除非在具体安排中另有约定，各方应负责承担其参加交流项目的费用。

4、备忘录的生效

（1）本备忘录的生效日期为双方签署本备忘录之日。 本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

同意可延长或终止。 进一步计划和活动的规定在合作协议中规定。

（2）本备忘录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双方各自持有一份已签署的备忘录正本。两份

文件具有同等约束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备忘录将进一步践行格林美“科技+文化” 的柔性出海模式，将“产业、科技、文化融合发

展，与印尼共成长” 的投资理念扩展到印尼，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先进科技与产业升级的共同追

求，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中印尼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深度互信，促进印尼主流文化与中国先进科技

的和谐共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同时，将为公司在印尼镍资源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促进文化融合，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签署备忘录对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本备忘录的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备忘录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

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后续若有正式合作协议签署，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如下：

序号 名 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公司与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容百

科技-格林美战略合作协议》

2022年2月28日 正常履行中

2.

公司与ECOPRO�BM�CO.,�LTD.签署的《动力电池用高

镍前驱体中长期供应协议的谅解备忘录（MOU）》

2022年3月29日 正常履行中

3.

公司与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新一

代三元前驱体产品合作开发协议书》

2022年7月21日 正常履行中

4.

公司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在工程

机械电动化与电池回收利用的战略合作协议》

2022年7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5.

公司与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动力电

池绿色循环利用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2年7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6.

公司与韩国浦项市政府与韩国ECOPRO株式会社签署

的《推进项目谅解备忘录》

2022年9月5日 正常履行中

7.

公司下属公司PT.�QMB�NEW�ENERGY�MATERIALS

与PT.HENGJAYA�MINERALINDO签署的 《红土镍矿

资源与选矿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书》

2022年9月21日 正常履行中

8.

公司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永青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和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政府、 温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温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低碳产

业园项目投资框架协议》《温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项

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2年9月29日 正常履行中

9.

公司与印度尼西亚YAYASAN�UPAYA� INDONESIA�

DAMAI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022年11月16日 正常履行中

10.

公司下属公司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伟明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签署的《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协议》

2022年11月23日 正常履行中

11.

公司与韩国ECOPRO�CO.,�LTD.和SK�On�Co.,�Ltd.共同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022年11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12.

公司与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建设动

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绿色产业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2年12月31日 正常履行中

13.

公司与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

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构建电池

闭环回收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23年2月28日 正常履行中

14.

公司与ECOPRO�MATERIALS�CO.,�LTD.、SK�On�Co.,�

Ltd.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023年3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15.

公司下属公司格林美韩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新万金

开发厅、全罗北道·群山市、韩国农渔村公社签署的《新

建二次电池前驱体制造工厂投资谅解备忘录（MOU）》

2023年3月25日 正常履行中

16.

公司下属公司格林美 （无锡）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

CAHAYA�JAYA�INVESTMENT�PTE.LTD.、伟明（香

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建设印尼红土镍矿

冶炼生产新能源用镍原料（镍中间品）（2.0万吨镍/年）

项目的合资框架协议》

2023年5月12日

已履行完毕；已于2023

年7月20日披露正式签

署的投资合作协议。

17.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与四川

省宜宾市高县人民政府、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签署的《宜宾新能源循环经济零碳示范产业园项目投

资框架协议》

2023年6月10日 正常履行中

18.

公司与深圳盘古钠祥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钠电

池正极材料战略合作与产品供应合作框架协议》

2023年7月4日 正常履行中

19.

公司与兰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动力电池绿色

回收利用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1月12日 正常履行中

20.

公司与英美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签署的《加

强镍产品及动力电池材料加工技术研发等合作谅解备忘

录》

2024年1月26日 正常履行中

21.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与骆驼

集团资源循环襄阳有限公司、 安徽巡鹰新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河南中鑫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五创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美华新材料（湖北）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共同

构建新能源全生命周期价值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4年3月11日 正常履行中

22.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与东风

乘用车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建设动力电池全生命

周期绿色产业链的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3月20日 正常履行中

23.

公司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共建循

环化、 数字化供应链与废旧商品回收平台战略合作协

议》

2024年3月22日 正常履行中

24.

公司与深圳市顺丰综合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视源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汇川

技术有限公司、方正阀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天力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伟明环保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艾默生过

程控制有限公司、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势

拓伺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梅特勒托利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岛津企业管理

(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大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SEW-传

动设备（武汉）有限公司、武汉市合力叉车有限公司、武

汉百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油滴互联（北京）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湖北鸿基锐创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天联机械有限

公司、湖北襄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4月30日 正常履行中

25.

公司与湖北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

限公司共同签署的 《关于合资设立两新回收数字化平

台，服务两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4年5月24日 正常履行中

26.

公司下属公司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动力电

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本征方程石墨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联合开发石墨烯磷酸（锰）

铁锂材料产业化技术与市场化推进的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7月11�日

正常履行中

27.

公司与ECOPRO�BM�CO.,�LTD.签署的《二次电池原材

料全产业链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2024年8月17日 正常履行中

28.

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黑龙江）石墨产业有限公司、深圳

市本征方程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构建

石墨一体化循环利用产业链合作协议》

2024年9月4日 正常履行中

29.

公司与PT�Vale�Indonesia�Tbk签署的《关于共同建设绿

色镍资源的HPAL工厂的项目投资协议》

2024年11月11日 正常履行中

30.

公司与韩国ECOPRO�CO., �LTD.、ECOPRO�BM�CO.,�

LTD.共同签署的《“镍资源一三元前驱体一三元正极材

料”产业供应链战略合作备忘录》

2025年1月4日 正常履行中

31.

公司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5年1月14日 正常履行中

2、本备忘录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存在部分变动情况。

2024年9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为授予对象，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

完成日为2024年11月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

通知。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如发生股份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经双方共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9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补选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2025年1月23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赵晓波女士、赖瀚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此外，赵晓波女士同时

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

会委员职务；赖瀚琪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期均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原独立董事曹艳铭女士、李桂生先生的辞职申请于2025年1月23日起正式生效。 因连续任期已

满六年，曹艳铭女士、李桂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曹艳铭女士、李

桂生先生在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任职期间为公司及

董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4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8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未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丹青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月2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5年1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23日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月2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长兴路9、11号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1人， 代表股份142,661,3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4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40,933,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7人，代表股份1,727,3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8人， 代表股份1,727,5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7人，代表股份1,727,3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赵晓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1,052,7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24％

1.02.候选人：选举赖瀚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0,991,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赵晓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18,9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38％。

1.02.候选人：选举赖瀚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7,8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90％。

赵晓波女士、赖瀚琪先生补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本荣、杨育新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96� 证券简称：华电辽能 公告编号：临2025-002号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2.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62亿元至0.8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0.30亿元至0.43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62亿元至0.86亿元，同

比减少20.54亿元至20.79亿元。

2.预计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0.30亿元至0.43亿元，同比增加

8.25亿元至8.38亿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40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7.95亿元。

（二）每股收益：1.4533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的主要原因

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公司开展重大资产

重组，向华电辽宁能源有限公司出售持有的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及阜新金山煤矸石热

电有限公司51%股权，股权交割日为2023年8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年同期数据中包

含股权处置收益29.24亿元。

公司资产重组后资产结构得到了有效改善，剩余火电及新能源资产具备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经营

业绩明显好转。 同时公司统筹煤炭市场、电力市场及资金市场，持续深化提质增效，有效改善和提升公司

盈利水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加8.25亿元至8.38亿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7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2025-003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32,434.17万元-145,046.95万元

盈利：126,127.7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102,115.43万元-113,461.59万元

盈利：113,461.5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0%-1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38元/股-1.51元/股 盈利：1.38元/股

3、预计的营业收入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为1,049,908.18万元到1,166,

564.6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为-10%到0%。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方面不存在重大分

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4年，受地产周期及市场竞争加剧影响，定制家具企业增速放缓。 公司经营环境

短期内面临挑战，2024年营业收入同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但随着国家支持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的实施落地，家居行业消费需求有望迎来复苏。

2、本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行降本增效措施，致力于人效提升和费用严控，同时进一步

优化负债结构，使得财务费用大幅下降，利润指标优于收入指标；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出

售参股公司股权并接受交易对价所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增加， 公司2024年度非经常性损

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为22,935.51万元至28,032.29万元， 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使

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

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359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公告编号：2025-001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3100万元到39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3791.05万元到2991.05万元， 同比减少

55.01%到43.40%；

●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900万元到28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550.11万元到5450.11万元，同比增加171.70%到205.6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100万元到3900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3791.05万元到2991.05万元，同比减少55.01%到43.40%。

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00万元到2800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550.11万元到5450.11万元，同比增加171.70%到205.6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趋于稳定。

（三）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6861.9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891.0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650.11万元。

（二）每股收益：0.18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主要受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9541.16万元。 2024年归属于母

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1185.33万元，同比减少87.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公司经营状况趋于稳健。

五、风险提示

公司预计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六、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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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050万元–1,550万元 亏损：3,494.59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900万元–1,350万元 亏损：5,373.3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4元/股–0.036元/股 亏损：0.08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

通，会计师事务所初步认同公司业绩预告情况，最终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入贯彻实施“十四五” 战略规划，聚焦新质生产力，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

紧密围绕公司战略目标，持续做好市场拓展及内部管理；同时，优化主业，提升主业竞争力，综合推进公

司高质量发展。

2、报告期内，公司深入优化主业，重点推进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工程类业务的双向发展，进一步提升

主业竞争力，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工程类业务利润贡献对当期损益累计影响的金额

区间为1,650万元-2,150万元。

3、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当期损益累计影响的金额预计为200万元-300万元，主要系资产

出售、投资者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行政罚款、坏账转回等产生的损益。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最终财

务数据以公司后续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如果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可能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4日


